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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8日电（记者邹
伟、罗沙）自去年7月至12月底，为期
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共从69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罪
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
投案自首390名。

公安部部长助理、“猎狐2014”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孟庆丰在8日
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通报
上述成果。他介绍，从抓获逃犯的涉
案金额来看，千万元以上的208名，其
中超过亿元的74名；从潜逃时间看，抓
获潜逃5年以上的196名，其中10年
以上的117名，时间最长的22年。

孟庆丰说，在专项行动中，公安机
关共向90余个国家和地区发出协查请
求，派出70余个工作组。专项行动得
到了境外执法机构、我驻外使领馆及
警务联络官的全力支持，70余个工作
组无一失手；先后向泰国、菲律宾、马
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
等国派出30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犯
229名，占缉捕总人数的34％。

行动期间，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
高检、外交部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
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各
地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劝返力度，有390
名逃犯回国自首；其中，四部门通告发
布后，投案自首332人。

此外，公安部还与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与检察机关密切协作，开展对职务犯
罪境外逃犯的缉捕工作。行动中，已
成功抓获一批外逃职务犯罪人员。

孟庆丰表示，公安机关有效整合各
种警务资源，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全
面梳理境外逃犯信息，密切追踪逃犯活
动轨迹，严格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
策”，为今后的境外缉捕追赃工作积累
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境外缉
捕追赃工作“永远在路上”，只要由一名
逃犯尚未归案，工作就一刻不会停止。
公安机关敦促仍然在逃境外的经济犯
罪人员，世上没有“避罪天堂”，迷途知
返、回国自首是唯一正确选择。

犯了事儿就往国外跑，“狐狸”们
可谓机关算尽。不妨让我们来评点一
下，这当中最刁顽的“狐狸”是哪几只。

【最能藏：浙江叶某】
680人中潜逃时间最长的是浙江

叶某，潜逃 22 年，可谓“最能藏”。
2014年12月10日，浙江公安机关通
缉的涉嫌贪污罪潜逃意大利22年的
经济犯罪嫌疑人叶某被缉捕回国。

【最能躲：福建魏某】
2014年11月25日，福建公安机关

通缉的涉嫌集资诈骗3000万元潜逃境
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魏某从瓦努阿图
被缉捕回国。为缉捕该犯，工作组辗转
澳大利亚、法属新喀里多尼亚、日本、瓦
努阿图四国，是为缉捕嫌疑人辗转国家
最多的案件。魏某可谓“最能躲”。

【最能跑：河南周某】
2014年9月24日，河南公安机关

通缉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亿元
潜逃哥伦比亚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周某
被成功缉捕并押解回国。工作组往返
距离达四万余公里，是缉捕往返距离
最长的案件。“最能跑”当属周某。

【最耗神：上海张某】
2014年9月18日，上海公安机关

通缉的涉嫌金融凭证诈骗1000万元潜
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张某，经过境
外工作组长达一个半月的艰苦努力，终
于被押解回国。这是“猎狐2014”行动
中境外缉捕耗时最长的案件。对张某
的行动，可谓“最耗神”。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猎狐2014”之

“刁狐”评点

几多困难·何种背景·怎样持续

猎狐行动三大看点
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累累战果的背后，是我国反腐追逃的坚定决心和雷霆手段，还有“猎

手”们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汗水。境外追逃战胜了哪些困难和挑战？当初做出“猎狐”决策部署有着怎样的背
景？专项行动之后追逃追赃如何持续？记者采访“猎狐”行动组成员和专家学者，一一解答这三大问题。

“刚进入赌场就锁定一个赌客是追
逃对象，我和队友一左一右坐在他身
旁，苦于当地警方周末休息，心急火燎
却也没法抓人。”回忆起2014年7月在
乌干达的一次海外抓捕行动，办案民警
孟晋形容内心经历就如“过山车”。

此次追逃对象是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江苏籍老板李某。“猎
狐”行动组掌握李某在乌干达首都坎
帕拉几个赌场活动的情报后，孟晋随
即和同事前往抓捕。孟晋说，由于执
法权障碍，他们只能等周一和当地警
方一块行动，“还好李某再度在赌场

出现，才顺利抓捕回国”。
除执法需要当地警方配合外，境外

追逃与国内办案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
差异。办案人员不仅要面对文化风俗、
办案理念等诸多挑战，还得克服语言沟
通、时间紧迫、程序复杂等重重困难，如
此才能顺利将狡猾的“狐狸”押回国。

半个多月前，深夜还在办公室加班
的女民警夏小末，突然接到紧急任务，
一名外逃嫌犯在越南胡志明市落网，24

小时内必须前往押解。根据很多国家
法律规定，协助中方抓获的嫌犯只能羁
押24小时或48小时，超期必须释放。

完成办理出境、联系航班、翻译文
件等准备，夏小末凌晨三点直接从办公
室赶往机场。赶到越南连夜办完所有
手续，押解到嫌犯后立即乘坐清晨五点
航班回国，“这样披星戴月、争分夺秒地
连轴工作，早已成为行动常态”。

在海外执行抓捕、劝返、押解任

务时，各类突发因素往往不期而至，
给“猎狐”行动带来诸多挑战。公安
部“猎狐”行动组成员郝言一次在印
尼移民局接受外逃嫌犯移交时，突遇
当地议员干预阻挠，此时离回国飞机
起飞仅有5小时。

“外逃嫌犯晚一天押解回国，不
仅浪费办案经费，也可能突生意
外。”郝言说，他随即单独与嫌犯面
对面交流“攻心”，介绍政策，动之以
情。在外方官员见证下，劝服嫌犯签
署自愿跟随中国警察回国自首书，顺
利将其押送赶上登机。

“猎狐”难在哪？

“第一女巨贪”杨秀珠隐姓埋名
出逃荷兰、“金融裸官”高山东窗事发
潜逃加拿大、浙江女老板俞优静涉嫌
巨额诈骗卷款外逃非洲……一系列

“外逃贪官”和“跑路老板”频频触动
公众神经。

“一个逃犯，其背后牵动着司法公
平正义的天平。”公安部部长助理、“猎
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孟
庆丰介绍，“猎狐2014”行动大背景是
依法治国和反腐倡廉。经济犯罪案件
发生以后，犯罪嫌疑人能否缉捕到案，
牵涉到整个刑事诉讼工作能否顺利开
展，牵涉到人民群众所要求的公平正
义能否实现。腐败分子不能被抓回并

受到应有的查处，对反腐败斗争就会
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孟庆丰同时表示，中央高度重视
对腐败分子的境外缉捕工作，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强化了这方面的工作。公
安机关作为执法部门，有责任、有义务
通过加强境外缉捕工作来服务反腐败
工作大局。

“实施海外追逃追赃，也是完善我
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告诉记
者，跨国腐败是一种全球化病毒，不仅

导致巨大财产损失，也严重损害司法
公正和人民切身利益。猎狐专项行动
发出鲜明信号，贪腐人员无论逃到何
方，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专家指出，一批“卷款跑路”的经
济犯罪嫌疑人被押回国，无形中也在
对企图靠诈骗、吸储等非法手段“暴
富”外逃的老板敲响警钟。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海外追逃有助于完善中
国市场经济秩序，增强公众对市场秩
序的信心和敬畏感。

境外不是“法外之地”，更非“避罪

天堂”。记者了解到，自中国加入《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以来，已与38个国
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签订
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189个国
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

“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司法多
措并举，中国的追逃追赃工作已经
提升至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国家行
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猎狐行动中，
我国警方积极协调驻外使领馆以及
国际刑警组织，一系列实战既收到
锻炼境外追逃队伍的良好效果，也
为今后国际警务工作积累实践经验
和拓宽探索空间。

为啥要“猎狐”？

“猎狐2014”专项行动收官，绝不
意味着海外追逃追赃就此收场。

孟庆丰表示，此次行动中，公安机
关全面梳理境外逃犯信息，密切追踪
逃犯活动轨迹，严格落实“一人一档、
一人一策”，为今后的境外缉捕追赃工
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境外追逃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猎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
绍，着眼未来，将着力解决专业人员数
量较少、基础工作有待加强、对逃犯涉
及国家的法律规定了解不够等问题。

对于追赃工作，刘冬也做了介绍。“主
要是两方面的难点：第一，各个国家执法
机构对于追缴赃款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
作各不相同。第二，追赃的证据要求
高。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带出境
的资金，如果人不到案，很难查清确认。”

“追逃”更需“防逃”。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教授张惠
德表示，我国已经加强对公职人员的
护照管理，同时在办理电子护照中存
储持有人的指纹信息，并将电子照片
纳入人像比对系统，尽可能降低拥有
多个身份、多个护照官员的外逃成功
率。下一步，需要将这些生物信息识
别等科技信息手段加快普及，尽快堵
住出入境管理中的漏洞。

此外，覆盖更广泛、运转更顺畅的
国际司法合作机制也亟待建立。陈志
军表示，一些外逃人员得以长期躲藏在
美国、加拿大等地逍遥法外，是因为中国
和这些国家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
约，或者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司法存在偏
见而难以落实，应当补齐国际反腐败合
作机制中的短板，并借此理顺相关机制。

记者 李劲峰 邹伟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未来怎么办？

2014年12月16日，潜逃泰国的广东犯罪嫌疑人郑某等7人被押解回国。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上海1月8日电（记者黄安
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8日对复旦学生
林森浩投毒案二审公开宣判：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中，林森浩被判处
死刑。依照法律规定，上海市高院的裁
定还须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3年4月1日，复旦大学枫林校
区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饮用寝室饮
水机中的水后出现中毒症状。上海警方
接报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经现
场勘察和调查走访，锁定黄洋同寝室同
学林森浩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晚，依法

对林森浩实施刑事传唤。
2013年4月12日，林森浩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2013年4月19日，上海警
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提请逮捕复旦大学“4·1”案犯
罪嫌疑人林森浩。

2013年4月25日，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复旦大学

“4·1”案犯罪嫌疑人林某依法批准逮捕。
2013年10月30日，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投毒案，林森浩涉
嫌以投毒方式故意杀人，该案由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
2013年11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复旦大学寝室
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涉嫌以投毒方式故
意杀人被提起公诉。林森浩当庭供认了
起诉书指控其采用投毒的方法致黄洋死
亡的事实，但称只是一个愚人节整人的巧
合，林森浩是否故意杀人成为庭审焦点。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投毒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
人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林森浩投毒案二审宣判

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1月8日，被告人林森浩在法庭上。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随着我国公共场所免费WiFi的不断增多，
蹭个网、转个账、淘个宝等，成为不少网民的习惯
动作。然而，由于免费WiFi存在路由器和网络
漏洞，也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导致网民个人隐私
泄露、网银被盗等案例时有发生。

网络专家指出，黑客攻击免费WiFi，其技术
门槛之低、操作之简便让人惊出冷汗，因此消费者
免费上网必须谨慎。

利用简单技术，盗窃个人信息

北京锒先生用手机通过公共WiFi登陆一家
网上银行，一小时后他的银行资金被17次转账或
取现，损失3.4万元；

陈先生在南京一酒店住宿时，连接不设密码
的WiFi打了一晚上手机游戏，天亮时发现游戏
账号里的装备全部消失……

近期，石家庄、扬州、大连等地连续发生网民
财产损失案件。尽管当事人不同、上网地点不同，
但其财产损失的原因相似，都是连接免费的
WiFi。

网络专家指出，免费的WiFi很容易受到黑
客攻击，个人隐私泄露是大概率事件，而网民对此
却一无所知。

“此类案件反映了当事人网络安全意识薄弱
和防范技巧缺失。”艾媒咨询CEO张毅说，餐饮
店、酒店、咖啡厅等普通商家是WiFi的高风险
区。“一根网线加一台无线路由器组成的免费
WiFi，往往‘后门’大开，没有安全防范设置，这为
黑客打开了方便之门。”

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工程师陈湘玲介绍，在
公共场所接入免费WiFi的安全风险包括用户的
社交软件账号、密码被劫持和恶意利用；手机或电
脑中的文件及照片等个人信息泄露；用户网银和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的资金被盗刷等。

根据2014年猎豹免费WiFi对全国8万个公
共WiFi热点进行的抽样调查，有21％的公共热
点存在风险，其中绝大多数WiFi热点加密方式
不安全，包括黑客在内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侦听
到该局域网内的数据通讯，如账号、密码、个人信
息等。

公共WiFi，黑客如影随形

在腾讯公司的WiFi风险实验室，陈湘玲向
记者演示了黑客最常见的三大“阴招”。

——域名劫持。在实验室，记者用手机连上
了一个不设密码的WiFi后，输入正确的工商银
行网站，跳出的网页却是个与之相似度很高的山
寨钓鱼网站。

陈湘玲说，在当前的WiFi环境下，她可以进
入无线路由器的管理后台，并对域名系统进行修
改。当记者输入工行网址时，服务器直接把IP跳
到她设置的工行钓鱼网站。

——钓鱼WiFi。陈湘玲说，黑客往往选择在
繁华商业区构建一个不加密的WiFi，并把WiFi
的名字起为“CMCC”、“KFC”等众所周知的热点
名称，引诱网民“上钩”。

值得关注的是，架设一个钓鱼虚假WiFi毫
不费力。网络专家说，黑客只要把一个3G网卡
插入到巴掌大的便携迷你无线路由器，就能释放
WiFi信号。设置好无线路由和网络共享后，黑客

“就能喝着咖啡守株待兔了。”
——ARP（地址解析协议）欺骗。陈湘玲和

记者各自用手机连接了同一个WiFi，记者登陆了
自己的新浪微博开始浏览，陈湘玲则在其手机上
打开了一款黑客软件。记者看到，该黑客软件很
快就进入路由器的WEB管理界面，并将记者的
手机信息读取出来。

陈湘玲在其手机上发出一条微博测试，不到5
秒钟，记者手机上就显示了这条“新微博”。“这意味
着，你在手机上的所有操作我都能一览无余。这样
的会话劫持软件在网上可以轻易下载。”陈湘玲说。

增强风险意识，防范信息泄露

艾媒咨询CEO张毅认为，当前免费WiFi服
务的接入标准不一，市场缺乏规范，安全隐患明
显。一些公共WiFi热点无需办理任何手续，也
没有安全检查措施，政府监管相对滞后，亟待引起
重视。

“通信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公共WiFi的准入
和审批备案制度，以保障用户信息和资金安全”。
张毅说。

金山毒霸安全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
网民不清楚公共场所接入免费WiFi存在安全隐
患。记者在广州街头随机采访发现，多数网民不
知道如何识别钓鱼网站以及防范黑客攻击。

专家建议，用户登录公共WiFi时，一是不要盲
目地“见网就连”，防止钓鱼的虚假WiFi；二是不要
进行网购和网银操作，避免个人信息的泄露。“有的
用户习惯于WiFi开关设置在打开状态，这会导致
手机自动连接，存在很大风险。”陈湘玲说。

张毅表示，当用户发现账户被劫持后，应在第
一时间退出账户，随后退出WiFi。如果直接退网
而不先退出账户，缓存的网络数据则不会被清空，
将导致黑客可以继续操控用户。

专家指出，公共WiFi的迅速发展，要求相应
的监管制度与之配套，这需要通信管理部门、网络
运营商、互联网公司和商家等方面的共同努力。

“从目前来看，公共WiFi安全事件多为个案，但
这并不代表大规模的公共网络事件不会发生。”张
毅说。

记者 田建川（据新华社广州1月8日电）

揭秘黑客攻击公共
WiFi的三大“阴招”

“猎狐2014”行动收官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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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捕归案290人 投案自首390人


